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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日期：1952-11-04 本公约的签字各国，考虑到使各国的

海关制度达到最大程度的协调和统一，以及着重研究海关技

术及其有关的海关立法的发展和改进方面所具有的问题是可

取的，相信在顾及所涉及的经济和技术因素的条件下，促进

各国政府在这些业务上的合作，对国际贸易是有利的，经协

商同意如下条款。 第 一 条 据此建立一个海关合作理事会（

以下简称理事会） 第 二 条 （甲）理事会由下列成员组成： 

（1）本公约的缔约各国； （2）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享有自

主权的任一单独海关领土的政府，如经其在外交关系的正式

行为方面负责的缔约国提名，并经理事会批准作为一个单独

成员加入的。 （乙）属于本条（甲）款（2）项所列理事会

成员的任一单独海关领土的政府，经其在外交关系正式行为

方面负责的缔约国通知理事会撤销其成员资格后，应中止成

为理事会的成员。 （丙）每一成员应提名一个代表和若干副

代表作为其在理事会的代表，并可由顾问协助。 第 三 条 理

事会有下列职权： （甲）研究有关缔约各国根据本公约的一

般宗旨同意的所有促进海关业务合作的事项； （乙）为了向

理事会的成员提供实际办法以达到最大可能程度的协调和统

一，从技术及其有关的经济因素方面审查海关的各项制度； 

（丙）草拟公约草案及其修改条款，并建议有关国家政府采

纳； （丁）对理事会工作的结果而签订的公约，以及欧洲关

税同盟研究小组制订的《海关税则商品分类目录》和《海关



对商品的估价》，为保证其统一解释和实施而提供建议，为

此目的，并应根据这些公约的有关规定，执行公约所明确赋

予理事会的职权； （戊）对涉及本条（丁）款所述的公约的

解释和实施方面所存在的争议，以调解人的身份，根据这些

公约的规定提出处理的建议；有争议的各方得在事前约定，

同意将理事会的建议作为有约束力的建议予以接受； （己）

使有关海关规章手续方面的消息得到交流； （庚）在本公约

规定的一般宗旨的范围内，主动或应邀向有关国家政府提供

海关业务方面的消息或意见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； （辛

）与其他国际组织就其主管范围内的事项进行合作。 第 四 条

经理事会提出，理事会的成员应向理事会提供为履行其职权

所必需的消息或文件；但是，理事会不得要求其成员提供如

公开将妨碍法令的贯彻实施、或在其他方面违反公共利益、

或对任一公私企业的合法商业利益将造成损害的机密消息。 

第 五 条 设立一个常设技术委员会和一个秘书处来协助理事会

的工作。 第 六 条 （甲）理事会从其成员的代表中，每年选

出一个主席和至少两个以上的副主席。 （乙）理事会根据其

成员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票通过，制订出理事会的议事规

则。 （丙）理事会应根据《关于海关税则商品分类目录的公

约》的规定建立一个商品分类目录委员会以及根据《关于海

关对商品的估价的公约》的规定建立一个估价委员会。并应

为本公约第三条（丁）款所列目的以及理事会主管范围内的

其他目的，建立必需的其他委员会。 （丁）理事会决定常设

技术委员会的任务及应有的权力。 （戊）理事会批准其年度

预算，监督开支，并向秘书处发出认为必要的有关财务方面

的指示。 第 七 条 （甲）理事会的总部设在布鲁塞尔。 （乙



）经理事会决定，理事会、常设技术委员会及理事会所设的

任何委员会，可以在理事会的总部所在以外的其他地点开会

。 （丙）理事会每年至少开会两次。第一次会议最迟应在本

公约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召开。 第 八 条 （甲）除有关本公约

第三条（丁）款所述的现行并对某一成员不适用的公约的解

释、实施和修改，这一成员不应有投票权的情况以外，理事

会的每一成员应有一票投票权。 （乙）除本公约第六条（乙

）款另有规定的以外，理事会的决议应由出席的有投票权的

成员的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。理事会不得对某一问题作出决

议，除非对这一问题有投票权的成员已有二分之一以上出席

会议。 第 九 条 （甲）理事会应与联合国及其主要的、附属

的和专业的机构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，以充分保证其

在完成各项任务方面得到合作。 （乙）理事会可作出必要安

排，使民间组织对其感兴趣的属于理事会主管范围以内的某

些问题，得与理事会进行磋商与合作。 第 十 条 （甲）常设

技术委员会应包括理事会各成员的代表。理事会的每一成员

可以提名一个代表和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副代表作为其参加常

设技术委员会的代表。派出的代表应是在海关技术业务方面

有专长的人员，并可由专家协助。 （乙）常设技术委员会至

少每年开会四次。 第十一条 （甲）理事会应任命一个秘书长

和一个副秘书长，他们的职权、责任、服务条件、任期，由

理事会决定。 （乙）秘书长可以任命秘书处的工作人员。编

制和人事条例须由理事会批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